滕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行政执法事前公示内容（行政执法职责、权限、执法依据、执法程序、监督途径等）

一、执法主体
执法主体名称：滕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执法机构设置：固定资产投资科、服务业发展促进科、社会科、农村经济科、粮食和物资储备科、能源科、价格管理科、政策发展与发展规划科、能源执法大队
办公地址：滕州市北辛中路政务中心
联系方式：固定资产投资科（0632-5083137）、服务业发展促进科（0632-5512007）、社会科（0632-5569769）、农村经济科（0632-5522931）、粮食和物资储备科（0632-5527271）、能源科（0632-5502170）、价格管理科（0632-5522931）、政策发展与发展规划科（0632-5569868）、能源执法大队（0632-5500759）
二、执法职责、权限
对未按规定程序办理招标核准手续的行政处罚，对企业未按规定办理投资项目核准相关手续的行政处罚，对企业未按规定办理投资项目备案相关手续的行政处罚，对企业投资建设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项目的行政处罚，未如实、及时报送投资项目建设实施基本信息的行政处罚，企业以分拆项目、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不正当手段申请核准、备案的行政处罚，对违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规定的行政处罚，对未及时报告价格异动，及虚报、瞒报、迟报、拒报、伪造、篡改价格监测资料的行政处罚，对未按规定期限和数额缴纳价格调节基金的行政处罚，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准减缴、免缴、缓缴或者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行政处罚，政府出资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督检查，对已开工企业投资核准、备案项目的行政检查，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监督检查，地方储备粮监督检查，粮食库存检查，粮食流通市场监督检查。
三、执法依据
1.《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2.《监察法》 
3.《行政处罚法》 
4.《国家赔偿法》 
5.《公务员法》 
6.《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7.《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8.《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9.《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10.《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11.《节约能源法》 
1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13.《山东省价格监测预警管理办法》 
14.《价格法》 
15.《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16.《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17.《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18.《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
19.《山东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 

20.《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1.《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
22.《山东省节能监察办法》
23.《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
24.《节能监察办法》
25.《山东省节约能源条例》

26.《安全生产法》

27.《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28.《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

四、执法程序
行政处罚：受理-立案-调查-作出处理决定（答复投诉举报人）-送达文书-处罚决定公开。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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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负责人批准-制作笔录并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查清事实并作出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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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制定监督检查工作计划-下发检查通知-组织实施检查-汇总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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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督途径
（一）监督和投诉渠道
监督单位：滕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电话投诉：0632-5569868
信件投诉：滕州市北辛中路政务中心，滕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科

邮件投诉：tzfgghk@126.com
（二）救济途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执法工作中，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九条，《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向滕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